
解釋字號 釋字第102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民國 52年08月14日

解釋爭點 船公司董事長、總經理就海難負業務過失刑責？

解釋文 　　船舶發生海難，輪船公司董事長、總經理，並不因頒發開航

通知書，而當然負刑法上業務過失責任。但因其過失催促開航，

致釀成災害者，不在此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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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海商法第四十條規定：「船舶之指揮，僅由船長負其責

任。」惟因船長受僱於輪船公司，在業務範圍內，自應受其指揮

監督，故海員服務規則第二十八條規定：「船舶開航或移泊，必

須取得所屬公司或代理處開航通知書或移泊通知書始可開航或移

泊。」此項開航通知書係通知可以開航，輪船開航後，雖發生海

難，輪船公司之董事長、總經理，並不因執行業務頒發開航通知

書，而當然負刑法上業務過失責任。但因其過失催促開航，致釀

成災害者，不在此限。

大法官會議主席　院　長　謝冠生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大法官　胡伯岳　徐步垣　黃正銘　史延程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諸葛魯　史尚寬　景佐綱　黃演渥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金世鼎　曾繁康　王之倧　林紀東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洪應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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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法令

海員服務規則第28條

海商法第40條(51.07.25)

刑法第14條、第183條(43.10.23)

相關文件 行政院函

一、前據本院秘書處案呈交通部本年八月十七日交航（５１）○

六○八九號函為據全國船聯會呈為對光和輪船公司第二光盛輪海

難案行政機關與司法機關法律見解有異請層轉司法院大法官統一

解釋等情請查照轉陳一案經飭該部再加研擬具具體意見及聲請統

一解釋理由報核去後
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12877&ldate=19620725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1424&ldate=19541023&lser=001


二、茲據交通部對第二光盛輪海難判決案研擬意見暨檢呈全國船

聯合會之法律意見書到院查本案之判例對今後航業之發展不無影

響似宜謀求補救方法以資救濟

三、相應檢同交通部呈兩件函一件暨原附件全份函請查照辦理見

復又本案如合於大法官會議統一解釋要件並請惠予提請大法官會

議統一解釋為荷

交通部函

一、關於立法委員儲家昌為司法機關審判第二光盛輪海難案質詢

航政法規有被誤解援用一案本部五十一年五月十七日以（５１）

交航字第三六○八號函擬具書面答復復請查核轉陳在案

二、茲復據全國船聯會五十一年八月六日臺聯字（５１）第○三

六九號呈為對光和輪船公司第二光盛輪海難案行政機關與司法機

關法律見解有異呈請層轉司法院大法官統一解釋以資遵守而免紛

歧等情並抄呈附件七件到部

三、該會所請是否可行相應抄附該會原呈各件耑函奉達仍請卓核

轉陳鑒核並請示復為荷



交通部呈

一、關於第二光盛輪海難判決一案本部曾經遵於五十一年十一月

二日以交參（５１）字第八二二六號呈檢呈本部對於本案研擬意

見一份請核轉司法院予以救濟在案

二、茲復據全國船聯會五十一年十一月十日臺聯（５１）字第五

○九號代電

一、准近海輪船聯營處本年十一月九日（５１）船聯字第四三六

號函稱查本處前以對屬會會員光和輪船公司第二光盛輪海難因行

政院簽覆立法委員儲家昌質詢書面與最高法院見解有異經函貴會

轉呈交通部核轉行政院函請司法院大法官統一解釋在案

二、並蒙交通部業已核轉行政院轉請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足徵

交通部對於本會所呈理由認為不無見地且有申請解釋之必要如准

核轉仰見交通部受護航業扶植不遺餘力至深感戴

三、頃聞行政院已令交通部再加研議擬具體意見及聲請統一解釋

理由本處謹就管見所及補呈關於船舶海難船公司董事長總經理應

否負刑事責任請大法官會議統一解釋之法律意見書一份擬請貴會

轉呈交通部請其採納迅呈行政院早日轉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以資

補救

四、特函查照即希惠賜迅轉為荷

三、謹檢同原件一式三份電請鑒核迅呈行政院轉請司法院大法官

會議賜予解釋俾資補救為禱等情來部

四、理合檢呈原附件壹份敬祈賜予併案參核為禱。


